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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钱诚互联网金融研究院

福建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明确商业保理公司重大事项报

告制度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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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设区市金融监管局（金融办）、平潭综合实验区财金局，各商业保理公司：

为更好地执行《福建省商业保理公司监督管理工作指引》（闽金管规〔2022〕7 号）第二

十一条规定的商业保理公司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促进商业保理公司健康发展，现将该条规定的

有关事项范围进一步明确如下：

商业保理公司发生以下重大事项的，应当于 24 小时内向注册地金融监管部门报告；注册地

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在收到报告后 24 小时内向上级金融监管部门报告：

（一）标的额超过公司净资产百分之三十的重大待决诉讼或者仲裁；

（二）超过公司净资产百分之三十的主要资产被查封、冻结、扣押，主要或全部业务陷入

停顿；

（三）主要负责人下落不明；

（四）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接受刑事调查；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涉嫌违法违规被有关国家

机关立案调查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的；

（五）发生群体性事件或重大安全防范突发事件；

（六）重大负面舆情，以及其他足以危及公司持续经营的重大风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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